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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法基本概念 问题探析 

王青林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 作者认为 ，对民间法特征及 民间法基本概念进行分析是探讨民间法其他 问题 的 

前提。从外在特征看 ，民间法普遍存在；从历史维度看 ，民间法是客观的。同时由于民间法主 

体存在差异，民间法又是独特的和 自足的。民间法和 习惯法不 同，但是民间法有习惯性；民间 

法与国家法不同，但是也具有国家法某些特征。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法和习惯法之外，自发形 

成的并有社会权威管理和约束的，总结某些习惯性规范并 内涵有统一权利义务观念的行为规 

范。民间法是介于国家法和习惯法之间的一种类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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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法问题应当是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 

究的一项基本课题。它涉及到诸如民间法界定 ， 

民间法产生源泉以及民间法与国家法关系等诸多 

十分复杂但却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各国在 

以本 国宪法为依据通过国家法规范对社会事务进 

行管理的同时 ，势必会发生 国家法规范与民间法 

规范的现实对接和激烈碰撞过程。这一过程从对 

法律含义之多种形式理解 出发，一直到对法治的 

理解 ，以及实践法治的模式选择等问题的解决都 

时隐时现地伴随着。特别是当国家当权者提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治国方略之 

后，概念法学法观念曾一度大量触及 ，于行为不合 

理但合法或行为合理却不合法的判决方式层出不 

穷。似乎只要执行 了国家制定的法律才能使中国 

走向法制现代化而实现法治。这 固然有一定道 

理 ，然而其认识片面性和结论独断性的弱点同时 

亦凸现出来 ，其根源是对民间法的认识 、理解不够 

深入。因此 ，研究 民间法 ，确认 民间法的范畴，特 

别是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相互关系，从而确立 

民间法在法律秩序建构中的地位进而推演出当权 

者对民间法应具有的基本态度 ，是 当前一个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 中，对民间法特点和民间法 

含义进行分析是研究民间法问题的前提。通过讨 

论 ，能使人们认识 和把握 民间法是处于国家法和 

习惯法之间的一种独立的社会规范 ，从而为中国 

法治理论研究提供更为充足的制度性资源。 

民间法存于社会 中。社会中每一人 ，从国家 

元首到市井百姓，从学者到文盲 ，三教九流，皆受 

民间法规制和影响。民间法不可被人们摆脱正如 

人们之于世界无可逃遁 。民间法规制和影响之社 

会情境 ，是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无可避免的。由 

于有如许普遍性 ，现实生活中的人对 民间法认识 

往往具有感知性和初层次性 。“在人类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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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隐隐之间，有一规范性质存在，以使人类社会 

生活在之生成和发展。苟称此为第一次规范 ，则 

所谓成文法也者 ，不啻即系第二次规范 。第一次 

规范存在于社会之中，吾人苟加探求，均可于实际 

生活中感觉其存在 ，其对第二次规范居于主导地 

位。”̈ J( 通过民间法普遍性特点，借以归纳推 

理法则不难得出结论 ，民间法客观存在。言之归 

纳 ，谓之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A地有 民间 

法 ，B地有 民间法 ，C、D、E等地均有 民间法之存 

在 ，据以得出生活在世上的人都会生活在民间法 

之中。每个人都生于民间法情境之 中，则民间法 

必然客观存在。即小传统存于现实之中，它比大 

传统即精英统治更为有用。或说 ，民间法更贴近 

社会现实一些。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特性 ，我们就 

应该承认民间法被感知和主体感知民间法的双重 

认识过程。这种认识过程有潜势发现的特征。民 

间法处于潜势时 ，无所谓意识作法之事。法者 ，存 

于民意、神意或君意。即尚在潜势时代，不至形成 

法规 ，迨或事件发生 ，每发现而为现势力 ，依之裁 

决争讼 ，处分事件。L2 J(n 同时民间法也不会以隐 

为由独善其身。基于主体能动和认识至上原理 ， 

民间法或迟或早会为人发现并抽象出其发展规 

律。特别是当人行动范围扩大，不 同地区和不 同 

背景下的文化发生冲突之时 ，民间法规则 的发现 

就更加迅速。于是 ，民间法被发现之后就成为常 

律或宣言。它具有了国家法的初级特征。假使我 

们从社会层面上看待规则 的话 ，那么作为矛盾整 

合机制的民间法 ，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 (极少数 

情况下)或者至少减弱了(大多数情况下)“标准 

法理学”中的价值判断，谈论 民间法和 国家法规 

则好与不好 ，合理不合理就会成为一个难解之题 。 

笔者在这里并没有否认 民间法价值 判断问 

题。只不想在这里说明，国家法的价值判断标准 

是衡一的，而民间法价值判断标准是多重的。当 

国家法可能在为追求 自由、正义等价值 目标而努 

力时，民间法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却仅是生存。在 

这种显而有别的价值冲突面前 ，无论是持政府推 

进型法治论者还是持民间自发型法治论者都会失 

去自信。而在这种价值冲突的背后 ，则透射出民 

间法的另外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 ：即民间法的特 

殊性和 自足性。 

从历史维度上看 ，民间法可谓地域生活表象 

与民族生活的展示。“一民族生活首先在于它是 

特定时代之地域生存经验与知识 ，一种组织人事 

而安排人世之有限的能力与智慧 ；而迄今为止 ，任 

何生活均可谓一种地域性生活，任何生活经验及 

其知识、能力与智慧、均可谓是一种地域性生存力 

量。” J( 民间法源于生活。生活第一要义是生 

存。为生存而做努力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 

间皆有相同之处同时又各有千秋。生存第一要义 

使人们之间关系成为手段与 目的关系，从而产生 

合作之机会和可能。面对异彩纷呈且充满危机和 

陷阱的 自然 ，人选择保存 自己。 自然多样 ，人选择 

顺应 自然 ，则民间法规范多样。于是在初民社会， 

东西方社会乃至各地缘国家所生规则就不尽相 

同。整齐划一的原初社会的黄金时代恐怕只是哲 

人的幻想。生存至上规则在 自然压力下分化成多 

种的世人生存哲学，这一压力存在 ，规则之异 自当 

存在。社会变化首先所要考虑的也是生存至上思 

想。“9·11”事件以后 ，生活在整个 西方世界的 

人们普遍受到了生存或者毁灭的挑战。与此种恐 

慌相对应的是法国扩大了无需批准就搜查私人财 

产的警察权力。英国则通过一项通盘反恐法授予 

中央政府极大行政权力。欧盟表示支持。布什政 

府则试图以同样急剧的方式扩展施政方式。它主 

张 ，在毫无可能进行司法复审的情况下 ，总统可以 

把公民和外 国人指认为敌人 ，并 可无限期拘留和 

秘密审讯 ，但这种动议受到国会和法院抵制而没 

有实现。自由至上主义者在欢呼胜利的同时不无 

隐忧 ：假如有另一次恐怖袭击 ，国会和法院的 自由 

至上主义者也许就不能抵挡住执政部门的要求和 

公民对于安全并非真实的要求。L4 无论 自然语境 

下还是社会语境下 ，生存面前 ，自由、平等、安全、 

正义皆为虚幻。为生存放弃专制寻求民主和为生 

存而放弃民主寻求专制同样无可指责。民族生活 

和地域生活中的个体，由于在抗拒 自然威胁和摆 

脱社会束缚的共生性和依赖性，形成 了统一或至 

少是近似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标准 ，民族生活理念 

和民族生活标准 由此而生 ，这就是历史。历史从 

哪里开始 ，逻辑就从哪里开始。民间法规则是地 

域生活和民族生活的逻辑外化。至此应该相信， 

民间法规则具有独特性。当现代西方 国家力图以 

自己的规则模式统领全球时 ，他们可能忘记 了： 

“美国乡镇 自治，是 ‘自己生成的 ’，‘是 自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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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所在 ’；‘乡镇组织将 自由带给人 民，犹如 

小学之于授课。”'【5J "其实，任何 国家的乡镇组 

织和乡村秩序何偿不是如此 ，何偿不是“小学之 

于授课”一般简单。 

生存首要之义又使民间法规则具有 自足性特 

征。在没有冲击的情况下 ，民间法 主体则会安居 

乐业 ，不会主动寻求摆脱这种规则。主体对现实 

生活环境和生存标准的满足是造成这种主体惰性 

的原因之一。在相同背景下，村社组织可能会安 

排人生活得较好或更好 ，国家也可能将人生活安 

排得较好或更好。忆 旧时苦、思当今甜、受现实 

气 、为将来想 ，成为社会中或村社组织中个体意识 

的真实写照。当此之时 ，即便偶尔有些触动主体 

利益的轻微侵犯发生 ，无论这种侵犯是来 自官方 

或来 自其他主体 ，也会忍为贵 ，和为先。这种规则 

主体理念即便不是普适 的，也应该是多数的。多 

数人意识形成独特文化氛围，隐忍的苦涩难 以战 

胜生存第一要义。秋菊们去打官司也就不合民间 

法氛围。规则 自足性并不单纯由民间法规则能够 

满足人生存和生活需要来决定，除此之外 尚有民 

间法可变革性加以支撑。民间法变革时主体惰性 

相应减弱，主体能动性充分展示并得以充分发挥。 

当中国传统经济模式深入农村 ，农民 日益窘 困的 

趋势出现 ，小岗村改革则诠释 了变革意义上 的民 

间法 自足性。生存可能转为生存不能，民间法规 

则变化(无论是指向国家法规则还是旧有民间法 

规则)则成为历史必然。民间法规则变革首发于 

民间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 回归于民间，为生存可 

能与生活富裕创设 了动态前提。 

民间法是客观和普遍 的，使 民间法在体系上 

具有国家法特征；又因民间法是独特的和 自足的， 

民间法在内容上又具有习惯和习惯法特征，民间 

法处于两种规范之间又补足两种规范的不足。民 

间法在社会秩序中不可缺乏就无庸置疑了。法治 

国家的建立和实现不可缺乏对合法之法即正义之 

法的要求 ；德治或人治国家的建立也不可缺乏规 

则要求和规则约束。但如果不加分析地用国家法 

规则吞噬民间法规则 ，势必会造成国家法单独管 

理社会的教条主义法律思想，形成绝对法理念 ，为 

专制和集权辩护。相反 ，如果不加分析地用习惯 

势力规则代替民间法理念 ，也会产生经验 主义错 

误 ，导致法律虚无 主义、无法无天的社会现实出 

28 

现，也不足取。正如吉登斯言：“一种文化的成规 

与文化的习俗之间的麻烦⋯⋯在法律范围内依然 

是一种今人怪异的障碍。不仅在法律的逻辑方面 

和实践方面打着一个楔子 ，因而破坏了整个法律 

工作的效用(再引用一句话 ，‘法律的生命 ⋯⋯历 

来都是实际经验’就会把它整个毁掉)，而且法学 

与民族志的关系在讨论方式上也一直被置于对立 

地位 ，诸如以没有律师的法律 ，没有制裁 的法律 ， 

没有法庭的法律，或者没有先例 的法律等为标题 

不断问世的书刊文章似乎到头来只能归结为没有 

法律的法律的这一标题。”[ 】‘陇 I2 ’国家法、民间 

法和习惯特征近似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区 

别 ，它们的区别表现在对 民间法内容的界定上和 

对它们本质分析上。为此 ，探讨 民间法的概念就 

显得必要 了。 

对于什么是 民间法，众说纷纭。就笔者所接 

触的资料而言，大致可分三类说法。 

第一种说法 ，认为民间法就是习惯法。王学 

晖先生认为：“民间法就应该指 国家统一制定法 

之外的习惯法。” J(脚’周勇先生认为 ：“习惯法是 

根据一定的社会权威而存在 ，并被保证在违反时 

强制执 行或对 违反者 予 以责罚 的行为 规范 总 

和。” 田成有先生认为：“习惯法是独立于 国家 

制定法之外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根据事实和经 

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具有一定强 

制性的，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准则。”_9 高其才则 

如此写道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 ，依 

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确立的，具有一定强制 

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o]等等。 

上述关于民间法和习惯法的定义很显然揭示 

民间法所应具有的某些基本 内涵。诸如民间法最 

早 由习惯发展而来 ，由一定社会权威控制 ，处于某 
一 地域或某一民族的规范主体共信共行。甚或可 

以说 ，民间法通常表现形式就是习惯法。但据此 

便把民间法全部认定为习惯法或把习惯法全部认 

定为民间法却有难以逾越的障碍。 

首先，从范畴界定来看 ，民间法对应概念是国 

家法，而习惯法对应概念是成文法。衡量 民间法 

标准应是 “是否 由国家或政治共 同体制定或认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王青林：民间法基本概念问题探析 

可”，衡量习惯法标准则是“是否成文”。其次，基 

于范畴界定不同，就会出现民间法 中既有习惯法 ， 

又有成文法现象。清代民间法，大体可分为民族 

法、宗教法、宗族法、行会法、帮会法几类。其中宗 

族 法、宗 教 法 乃 至 行 会 法 多 有 成 文 之 规 

定。[ ](蹦 ’ 再次 ，习惯法 中也有国家法，也有 民 

间法。一种习惯之所以成为法律 ，并非只是 因为 

它得到了某个社会或群体成员的遵守，所以我们 

总是有某种疑虑，即一种习惯只代表一种社会惯 

例，一种礼仪规则或某种道德观念的沉淀，而不代 

表一种法律规则。换言之，在立法机关或法律赋 

予习惯法律效力之前，习惯是否具有法律实效往 

往是不确定 的。D2 3(附 我们会发现，职业或商业 

习惯 ，甚或更一般的习惯 ，仍在非诉讼环境中调整 

人们的行为，而且这类 习惯还在法庭审判 中起作 

用。[】 】(附 也就是说 ，在没有被国家或政治共同 

体采纳之前 ，习惯法停留在民间法阶段 ，尽管它仍 

有社会权威 的保障和具体惩罚方式。而一旦政治 

共同体通过立法或承认方式确认了某项一般民间 

习惯法规则 ，那么习惯法就从民间法脱胎而成国 

家法 ，这显然说明：习惯法即可能是民间法 ，也可 

能是国家法，而且有些国家法特别是私法本身就 

是民商事习惯的法律化。 

另一种观点 ，认为民间法就是法律。也 即广 

义法观点。刘嘉波认为 ：“在外在强力下强制要 

求人们行 为定 向选择 的规范就是 法律。”张宗厚 

则认为 ：“社会管理机关制定或认可 ，并 以强制力 

保证实施 的规则就是法律。”̈ 3J‘ ’马克斯 ·韦伯 

认为 。法律的出发点是一种与他人行为相联系 ，且 

本身是个人与他人交往而实施的行为。韦伯称为 

协定的秩序具有效力得到可能性的保障，即某种 

行为不符合秩序 ，会受到某既定人员 的监视。当 

某秩序在这种(物理的或心理的)可能性的保障 

下 ，旨在使某行为符合秩序或在需要惩罚时 ，由特 

定人员实施暴力，它就是法律。D4 3(p36) 

诚然 。法律这个多义的名词 ，在所有的语言中 

都可 回溯到社会控制无所不包 的时期 ，当时它可 

以包括伦理习惯、宗教礼仪、道德规范以及城市国 

家制定的法律规范 ，以后又有科学的法则 ，竞赛法 

则等等。在这些类似情况的基础上最终才发展法 

学家意义上法 的观念。那么 ，什么是法学家意义 

上的法观念呢?庞德明确指出：法学家使用的法 

的意思，即系统和有秩序的运用政治上有组织社 

会的强力的思想。“法学家意义上的法是以国家 

存在为前提的。”[15 3(P1O9)广义法的观点摆脱了国 

家至上主义观点中国家对法影响的绝对化和概念 

化错误。承认法拥有相对独立性和其内部所固有 

的形成和运作的独特规律 ，揭示 了法相对于国家 

具有独立性 的特点 ，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将所 

有的民间法规则都纳人到法律旗帜之下或说把法 

律完全纳人到民间法规则之下 ，否定国家对法律 

的影响以及国家对 民间法 的影响就值得商榷了。 

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 因果关系(即国家产生 

法或法产生 国家)。这一关系显然更为复杂 ：国 

家与法不能彼此单独存在 ，它们之间存在职能性 

关系。所以“国家虚无主义也和法律虚无 主义同 

样危险。”[16 3(~5-76)法极可能不由国家产生，但法 

律却离不开国家 ，法律必是国家法律。民间法规 

范的诞生可能会为国家法律的诞生提供前提 ，并 

且最终有些民间法规则会被 当权者吸收为法律， 

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所有民间法都是法律。 

第三种观点，认为民间法是具有民间强制性 

的准法律规范或类法律规范。 

如果把法的定义放宽 ，就可 以承认在原始民 

族 中存在法 ，而且要对这一说法从定义上直接进 

行反驳是不容易 的。在某些 民族 中确实存在着 

“准法律”现象 ，它与法有着某些相似性。这些民 

族 自身可能感觉不到法与“准法律 ”的区别 ，作为 

观察者对它们进行考察得出多种结论是正常 

的。["】(眦’吕世伦先生在分析人类法学法观念时 

将其称为“准法律”观念，分析较为透彻。目前学 

界也多认为，研究法律应当不仅仅局限于 国家法 

的狭窄领域 ，民间法 、习惯法也同样调整着社会关 

系和人的行为。为此我们必然要涉及法律多元的 

含义。法律多元的研究则必然涉及国家法(尤其 

是国家制定法 )和民间法互动关系有效性 的发生 

渠道。法律人类学家指 出，在每个社会 中都有一 

些组成该社会所必要 的次群体 ，如家庭 、宗族、社 

区和政治联盟这样一些社会单元。在长期社会过 

程中，每一次群体都形成 了一定的带有强制性的 

“类法律”，并有 自身的特点。尽管这并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法律，但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法律制度的 

影响，它们常常模仿和分享了国家法律的机构形 

式和符号形式 ；而另一方面 ，由于种种原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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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一些做法也会影响国家制定法的结构形式和 

运作方式oilS](聊’ 

应该说准法律的民间法定义或类法律的民间 

法定义更为恰当地认识到民间法的实质。但与类 

法律观念相比，准法律观念又因其实定性和法律 

性而易使人产生歧义。“准”的本义是许可，依照 

表示可被看作是某类事物。在法学术语 中有不少 

带有准字头的概念。例如在婚姻法中，把类似 自 

然血亲一种血亲关称为拟制血亲；在民法中，英美 

法等国家对合伙人的一种分类称为准合伙人 ；有 

的国家把知识产权或矿产权、渔业权称为准物权； 

在国际法中，把一些处理 国际关系时不亲 自承担 

责任的区域性团体称为准成员国。此外，还有准 

送达 、准质权、准 国家等。依上述标准，有些学者 

论述了准法律的双重性 ，一方面，它与法律有严格 

区别 ，另一方面，又有法律的某些特征。[19]‘蹦’但 

笔者认为利用准法律界定民间法 ，有其难解之题。 

诚然 ，准血亲、准送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血亲和送 

达关系，但笔者认为这个“准”首先是国家法意义 

上的准。在这样准法律范畴内所产生的权利义务 

关系往往与国家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区 

别。认为民间法是准法律，无疑是要求在制定法 

基础上准许民间法成为制定法。既然某项准法律 

已被政治共同体认可，何需再“准”?相比较而 

言，把民间法定义为类法律，较为科学。 

类法律的首要特点是表现为它的双重性。一 

方面，类法律与法律有原则区别 ；另一方面，类法 

律与法律有着相似特征。在一定范围内民间法产 

生与法律同样的效果 ，在某些人群中还起到法 的 

指引、评价、强制和教育的功能 ，有时还局部弥补 

了法律的不足。总之，民间法类似法却不是标准 

国家法。除此之外 ，类法律的另一特点是它的中 

间性和过渡性。民间法是处于习惯规范和法律规 

范之间的第三种规范。有些民间法还可能被国家 

权力机关认可 ，过渡为法律规范，但不是所有民间 

法规范都能过渡为国家法规范 ，能够过渡的仅是 
一 小部分。这一小部分之所 以能过渡，正因为民 

间法具有双重性和中间性的特点。 

经过上述多层次的比较分析 ，我们基本上 已 

经能够明了界定民间法概念的几个基本要素。试 

将其加以总结 ，可得出结论 ：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 

制定法和当事人 习惯之外 ，自发形 成并有社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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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管理和约束的，总结某种习惯性规范并内涵有 

统一权利义务观念的行为规范体系。民间法既非 

纯粹国家法规范，也不是完全的习惯法规范 ，而是 

界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一种类法规范。 

理解这个概念要把握民间法的两个较为明显 

的特点 ：第一，民间法不是国家制定法却类似国家 

制定法 ；第二 ，民间法不是习惯法却具有习惯性。 

关于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民间法与习惯法的区 

别前文已有论及，这里着重谈谈 民间法类似国家 

法的某些特点及 民间法的习惯性特色。 

民间法在权威性、规范性 和强制性方面与国 

家法有近似或相似性 。第一 ，民间法具有权威性。 

民间法权威是一种社会权威 ，它从社会效果和覆 

盖面来看往往不低于甚或高于国家制定法。这是 

社会外在力量 与守法者 内在力量结合 的一种权 

威，是与人们 内心力量更为接近的权威。民间法 

和国家法的区别不是有无权威的区别，而是权威 

的来源和方式的区别。第二，民间法具有规范性。 

民间法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 ，从民 

间传统中所筛取的行为规范，是对民间习惯的提 

炼，它不是孤立、零散的习惯现象和观念 ，而是某 

部分人必须遵守 的行为规则。侗族 民间法称为 

“款条”，贵州苗族 习惯法称为“苗例”，仡佬族 民 

间法叫“会款”，还有瑶族“石牌律 ”等 ，以至于在 

各种组织所形成之行规等等 ，其规范性 皆十分明 

显。第三，民间法具有强制性。民间法强制性体 

现在它的惩戒规范之中。这种惩戒具有地方性或 

民族性的特色 ，种类差异较大，没有专门司职惩戒 

的机构 ，这是它与制定法强制性的区别。但是，民 

间法的处罚有靠社会权威维系的执行程序和方 

法，并能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这种严格的强 

制执法手段，使它与道德又有差别。彝族奴隶社 

会民间法对犯杀人罪的处罚分为勒令 自杀与他人 

行刑两类，勒令自杀包括吊死、服毒、剖腹、投水、 

跳崖五种 ，他人行刑则包括勒死 ，吊打死、烧死 、刀 

枪杀死、活埋等多种。 】(眦’云南景颇族解放前处 

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 ，其 民间法强制 

手段又很不相 同，一般不实行死刑、徒刑和刑罚 ， 

主要方式是赔偿、报复和驱逐出寨。驱逐出寨是 

对罪大恶极又屡教不改的人实行惩罚。[19](附 

另外，习惯性也是民间法 的显著特色。否认 

民间法与习惯法的同一 ，并非不承认 民间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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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性。这种习惯性主要表现在 ：民间法 的形成 

是由习惯演变升华而来 ，民间法的内容和形式带 

有民族、地方乡土习惯 的特色。民间法的实施更 

是有赖于传统习惯 的作用。“法律在一个社会 中 

得以产生，乃是经由不断演化 的过程而不是根据 

政府 的命令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 

有充分理由赋予习惯 以法律性质 ，只要这种习惯 

的实践是以创设 明确 的，有限制 的而且是重要到 

足 以 产 生 强 制 性 权 利 义 务 关 系 为 其 目 的 

的。”[1 】( ’博登海 默这样论述 习惯和法律 的关 

系，但这一结论恐怕只源 自西方，不能恰 当地反映 

非西方法的经验。实质上 ，赋予习惯的法律性质， 

其中只有少部分赋予其国家法性质 ，至关重要的 

是赋予大多数习惯 的民间法性质。习惯更易产生 

之法不是国家制定法，而是民间法 ，即便在西方社 

会这个结论也是靠得住 的。因此笔者认为，民间 

法具有习惯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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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ory Analyses of Basic Concepts of Folk Laws 

WANG Qinglin 

(College of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In the author’s opinion，analyses of the features and concep~ of folk laws constitute the presupposition of research in· 

to other questions related to f0u【laws．Judged by their extrinsic features，folk laws exist universally；observed from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they are objective．There exist diversities in the corpus of folk laws．Folk laws are unique and they are self—re— 

lied．Folk laws  are different from customary laws．yet they include customary laws at the sslne time．Th ey are different from na· 

tional laws，but they show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ter．Th ey are independent of the national laws an d the customary laws aS 

wel1． Spontaneously formed ．they have power of social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 ．Th ey are behavioral norms summariz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unity of authority and duty．F0 laws are a sort of an alogous law norln8 between national laws and customary 

ones． 

Key words：folk laws，national laws，analogous law nor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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